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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  13号

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举办安全文化精品网上博览会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举办安全文化精品网上博览会的通知》（安组委办[2016]2号）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安全文化精品网上博览会活动，是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向全国公众展现克拉玛依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安全文化水平的重要契机，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踊跃参与，尽可能多地按时上报安全文化优秀作品。
二、优秀作品网络评选期间，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广泛发动，鼓励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网举办的网络投票活动。
三、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请于2016年4月22日前将拟参评的宣传作品电子版通过市政府协同办公平台报送市安委会办公室，经初选后由市安委会办公室统一上报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参评。（各区参评作品不少于5件，各部门、各单位参评作品1-2件）
联系人:梁 凯
联系电话:6885098(传真)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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